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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ST 春都/公司/上市公司       指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春都集团               指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美科技               指郑州华美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建投               指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新春都                 指洛阳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次关联交易          指 ST 春都与春都集团分别以自有资产共同出资设 

立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行为  

《协议书》            指 ST 春都与春都集团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 

关于《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洛阳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协议书》      

河南联华              指河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豫华              指郑州豫华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2修订版） 

本财务顾问            指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二、绪言 

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 ST 春都的委托，担任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公司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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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要求，经过尽职调查，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报告依据以下协议、决议、资产评估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作出： 

（一）2003 年 4 月 28 日 ST 春都与春都集团签订的《协议书》； 

（二）ST 春都第二届董事会 2003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2003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相关公告内容等； 

（三）《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四）河南联华出具的豫联会评报字（2003）第 11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五）郑州豫华出具的郑豫华 2003 字第 006 号《土地估价报告》； 

（六）相关各方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此基础上编制本报告，本独立财务顾问所依据文件、资料、

意见、事实由 ST 春都提供，ST 春都对该等文件、资料、意见、事实的真实、准

确、完整负全部责任，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声明如下：作为 ST 春都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

财务顾问并未参与本次关联交易具体条款的磋商和谈判，本独立财务顾问以勤

勉、尽责的态度，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发表财务顾问意见，旨在对本次交易做

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同时本独立财务顾问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不构成对 ST 春都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

所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提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本次关联交易的附属文件。 

 

三、基本假设 

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出具的报告书，系建立在如下主要假设和基本原则之上： 

   （一）本次交易有关各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二）市场环境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三）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无重大变化；  

  （四）交易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五）无其他人力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六）交易双方当事人全面履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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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关系： 

（一）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1、ST 春都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春都路 12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刘海峰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豫工商企 4100001004589 

税务登记证号：410303711291895 

经营范围：肉类食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以上各项均凭许可证）；包装材

料的生产、销售。 

ST 春都是经河南省洛阳市体改委洛体改制(1997) 28 号和河南省体改委豫股

批字(1998)18 号文批准, 由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发起, 将集团公司生

产西式低温肉制品、中西式清真食品、传统高温肉制品和 PVDC 薄膜及其再制

品的肉类分公司、大同分公司、 周口清真分公司、 汕头分公司等四家分公司的

经评估确认后的全部经营性净资产 13,987.72 万元投资入股,折为国有法人股

10,000 万股。由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998 年 12 月 2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8]301 号、302 号文批准、303 号文批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000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16,000 万股,并于

1999 年 3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流通，股票简称“春都 A”，股票

代码“000885”。2002 年 4 月 17 日，由于公司 2000、2001 会计年度连续两年亏

损，被深交所实行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ST 春都”。2003 年 2 月 14 日，

ST 春都控股股东春都集团与华美科技、河南建投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

向上述双方分别出售 ST 春都国有法人股 6000 万股、3340 万股，具体转让事宜

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2003 年 3 月 19 日，ST 春都公布 2002 年年度报

告，由于上市公司 2000、2001、2002 会计年度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证上［2003］13 号《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

定》，自 2003 年 3 月 25 日起，ST 春都股票暂停上市。 

财务状况：根据 ST 春都 2002 年年报，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 ST 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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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为 45,269.20 万元，负债为 34,929.38 万元，股东权益为 10,192.26 万元，

净利润为-7,898.14 万元。 

2、春都集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春都路 12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5,670,000 元  

法定代表人：赵海军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洛工商企 4103001001926   

税务登记证号： 410303614856567 

经营范围：食品及副食品，制药，饮料，包装材料及相关产品，材料，工艺

装备的生产、销售；餐饮业第三产业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承包与

食品加工相关的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上述工程、生产及技术

服务的劳务人员，均限具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历史沿革：春都集团是在洛阳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基础上，经过集团化、股份

制、中外合资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组、改革、并购及产业拓展活动，

逐步发展起来的。1993 年 8 月，经省体改委批准，由洛阳肉联厂独家发起，采

用定向募集方式，成立了“洛阳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12 月 26 日，

根据省、市体改委批复的《洛阳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实

施方案》，以洛阳市投入的全部国有资产为注册资本，登记成立了国有独资性质

的“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团母公司）；1997 年下半年，洛阳春都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对部分优势资产进行重组，独家发起组建了上市公司“洛阳春都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1999 年 3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1997 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春都集团被确定为全国 120 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单

位、国家农业产业化试点企业；1999 年被列为全国 520 家大型重点工业企业、

河南省 50 家重点企业，曾列全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第 228 位。 

财务状况：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春都集团总资产 22,292.48 万元，净资

产 4,593.79 万元，2002 年净利润-4,241.2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相互关系 

     截止本财务顾问报告签署日，春都集团持有 ST 春都国有法人股 1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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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62.5%，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另外，2003 年 2 月 14 日

春都集团分别与华美科技和河南建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向华美科技转

让 ST 春都国有法人股 6,000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7.5%；拟向河南建投

转让 ST 春都国有法人股 3,340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875%，两项股权

转让事宜的报批文件已送至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目前上述国有股权转让行为已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企[2003]128 号《财政部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目前，春

都集团仍为 ST 春都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双方共同投资构成

关联交易。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新春都的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 

根据《协议书》，ST 春都拟与春都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

司。新春都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其中春都集团以洛阳市春都路 126

号所属 81,981.8m2（123 亩）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出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211.96

万元，占新春都注册资本的 80.3%；ST 春都以春都路 126 号院内所占用的房屋、

设备及上市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洛阳分行、洛阳市商业银行、三明市财通对外贸

易有限公司、陕西春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负债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812.25 万元

中 788.04 万元作为出资，占新春都注册资本的 19.7%，余额 24.21 万元作为新春

都对 ST 春都的负债。 

（二）双方出资的依据 

根据郑州豫华出具的郑豫华 2003 字第 006 号《土地估价报告》，春都集团

拟作为出资的洛阳市春都路 126 号所属 81,981.8m2（123 亩）土地的使用权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3,211.96 万元；ST 春都拟出资的资产包括春都路 126 号院内的下

属新锋分厂、能源中心、宏远厂、锦华公司及院内的其他房屋、机器设备、办公

运输设备等，根据河南联华出具的豫联会评报字（2003）第 112 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上述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0,188.58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0,340.19 万元（评估增值 1.49%），负债包括中国工商银行洛阳分行 7,500 万元

贷款和洛阳商业银行 1,000 万元贷款、部分应付帐款（应付三明财通对外经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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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610.63 万元和陕西春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417.32 万元）等，负债合计

9,527.95 万元，上述净资产帐面价值 660.63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812.25

万元（评估增值 22.95%）。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 

2003 年 3 月 19 日，ST 春都公布了 2002 年年度报告，由于上市公司 2000、

2001、2002 会计年度连续三年亏损，ST 春都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目

前，为保证上市公司 2003 会计年度中期盈利、从而能够顺利恢复上市，ST 春都

的资产重组、债务剥离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本次关联交易，是 ST 春都对其

资产重组、债务剥离计划的具体实施。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我们认为，ST 春都与春都集团此次就

共同出资设立新春都事宜签订的《协议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未发现

交易有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情况。 

（一）合法合规性： 

 1、ST 春都与春都集团此次签署的《协议书》中，拟向新春都投入的净资

产为 812.25 万元，高于上市公司截至 2002 年度经审计股东权益的 5%，满足《上

市规则》第七章临时报告第三节关联交易中 7.3.12 的规定，上市公司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操作，本关联交易将在 ST 春都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本次关

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讨论前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出具了书面意见。 

3、中国工商银行洛阳支行就 7500 万贷款本金转移至新春都出具了《债务转

移函》。 

4、洛阳市商业银行就 1000 万贷款本金转移至新春都出具了《债权转移函》。 

5、三明财通对外经贸有限公司和陕西春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就其各自

的债权转移至新春都出具了《债权转移函》。 

6、ST 春都已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3 年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洛阳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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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回避了表决；并于同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 2003 年第三次会议，同意董事

会的决议。 

7、《关于成立洛阳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须经 ST 春都 2002 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后方能生效。 

（二）合理性： 

目前 ST 春都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工作，其不良资产和债务的剥离是重组的重

要步骤之一。上市公司拟作为出资的锦华分厂以生产软包装系列产品为主，目前

月亏损约 20 万元，能源中心包括冷冻分厂和动力分厂，亏损较大，新锋分厂处

于改造之中，尚未生产。根据 ST 春都的测算，本次拟出资的资产每月可少计提

折旧约 142.21 万元，剥离的银行借款每月可减少财务费用约 64.434 万元，因此

通过本次投资设立新春都上市公司每月可以减亏约 206.644 万元。 

（三）公平性： 

1、 本次 ST 春都与春都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新春都，ST 春都用于出资的资产

经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师评估，春都集团用于出资的土地经过了具有

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评估业务资格的土地估价师评估； 

2、 本次 ST 春都与春都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新春都，是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债

务剥离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春都的设立将对 ST 春都恢复上市工作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春都集团作为大股东占用 ST 春都巨额资金的问题尚未

完全解决，因此春都集团针对此次出资做出了如下承诺：“我集团拟于新春都设

立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我公司（指：春都集团）持有的新春都 80.3%的股权将

变现用于偿还大股东欠款”，从而保护了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详情参

见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八、提请投资者注意的问题、第一款）；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东权益之保护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ST 春都章程的规定做出，在 ST

春都董事会就本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1 名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义务； 

2、ST 春都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已按

重大关联交易程序对相关资产均进行了评估，并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要求，没有侵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也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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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关联交易尚需 ST 春都 2002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批准。在股东大会上，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五）总体评价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本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原则，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提请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一）春都集团于 2003 年 2 月 25 日出具了《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对 ST 春都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等事项的专项审核

意见》，在以上文件中，春都集团承诺将其在洛阳市春都路 126 号所属土地

160.629 亩（含此次春都集团作为对新春都出资的 123 亩土地）帐面价值 3740.04

万元抵偿给 ST 春都偿还其所欠相应债务。当前，春都集团以上市公司及广大投

资者利益为重、为了配合 ST 春都目前以恢复上市为目的而进行的资产重组、债

务剥离工作，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调整了前述解决方案，重新出具了《洛阳春都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 ST 春都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西安希格玛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亦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重新出具了《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等事项的专项审核意见》，在新解决方案中，针对

此次出资设立新春都事宜存在以下描述：“我集团拟于新春都设立之日起 12 个

月内，将我公司（指：春都集团）持有的新春都 80.3%的股权将变现用于偿还大

股东欠款”。另，ST 春都潜在第一、二股东华美科技、河南建投为了切实保障上

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针对春都集团持有的新春都 80.3%股权的处置问题，

也出具了如下承诺：“春都集团在新春都设立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 80.3%的股权

还给 ST 春都或以合法途径获取并向 ST 春都支付不低于上述土地价值的现金，用

于偿还大股东欠款。若届时上述还款计划无法实施，则 ST 春都潜在第一、第二

股东—郑州华美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将分别以现金方式、以不

低于 20,633,607.49 元、11,486,041.51 元（金额合计 32,119,649.00 元，为春

都集团此次出资新春都投入土地的评估价值）的金额收购新春都 51.58%、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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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股权转让款将直接偿付于 ST 春都用于偿还大股东欠款。” 

（二）根据 ST 春都提供的资料，预计截至 2002 年 3 月底 ST 春都欠工商银

行洛阳分行利息约为 1,160 万元，这其中 1,000 万元欠息将继续留在上市公司，

剩余部分（约 160 万元）待本金划转手续完结后一次结付。1,000 万元欠息的归

还将从 2004 年元月份开始到 2004 年 12 月底还清，1,000 万元的复息按国家基

准利率标准按月结付。 

（三）根据 ST 春都提供的资料，本次剥离至新春都的资产大部分为经营性

资产，其中新锋分厂以生产火腿肠为主，其恢复生产后将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

业竞争行为；能源中心中动力分厂要向上市公司提供部分能源，冷冻分厂也会为

上市公司提供冷冻服务，因此将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行为。 

（四）本次关联交易剥离出去的资产和银行借款所能减少的上市公司亏损需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认定。 

（五）尽管 ST 春都在新春都中所占股权比例仅为 19.7%，但如果新春都在

经营中出现巨额亏损，ST 春都要提取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会有一定

的影响。 

（六）春都集团用于出资的土地的估价基准日为 2003 年 2 月 21 日，ST 春

都用于出资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3 年 4 月 10 日。 

（七）根据河南联华出具的豫联会评报字（2003）第 112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ST 春都本次用于出资的资产中大部分生产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鉴于 ST

春都无法提供今后较为详细的生产计划，评估机构亦无法合理预计由此可能导致

的资产的贬值额，故有关评估结论中的设备评估值是建立在所评设备能按原设计

的生产能力、规模、频度等情况继续使用为假设前提。评估结论所述的设备评估

值未考虑经济性贬值因素。 

（八）本次关联交易已经ST春都第二届董事会2003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经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股东大会上，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一）《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洛阳新春都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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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南联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豫联会评报字（2003）第 11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三）郑州豫华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郑豫华 2003 字第 006 号《土地估

价报告》 

（四）中国工商银行洛阳支行《债权转移函》 

（五）洛阳市商业银行《债权转移函》 

（六）三明财通对外经贸有限公司《债权转移函》 

（七）陕西春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移函》 

（八）《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届 2003 年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九）《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届 2003 年第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十）《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十一） 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说明》 

（十二） 春都集团出具的《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 ST 春都资金

占用问题的解决方案》（2003 年 4 月 25 日） 

（十三）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等事项的专项审核意见》（2003 年 4 月 25 日） 

（十四）《承诺函》（华美科技） 

（十五）《承诺函》（河南建投）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